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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

医疗机构中药饮片代煎服务管理的通知

各区卫生健康委，申康医院发展中心、有关大学、中福会，各市

级医疗机构:

中药饮片代煎是医疗机构接受患者委托对中药饮片进行煎煮

加工的一种服务。当前，本市医疗机构中药饮片代煎服务量较大，

在为患者服用中药提供便利的同时，也对医疗机构中药饮片的煎

药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。根据《医疗机构中药煎药室管理规范》（国

中医药发〔2009〕3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中药饮片煎药

管理的通知》（沪卫计中管〔2014〕19 号）、《关于本市医疗机构进

一步加强药事管理推动药学服务转型发展的通知》（沪卫计药政

沪卫中管〔2020〕21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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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18〕6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<上海市中药饮片服务质量提升工程实

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沪卫中管〔2020〕13 号）等要求，为进一步加

强本市医疗机构中药饮片煎药管理，提升煎药服务水平，结合本

市实际，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煎药服务能力建设

医疗机构应严格按照《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》《医院中药饮

片管理规范》《医疗机构中药煎药室管理规范》等要求，合理配置

煎药室、煎药设备和相关人员，建立健全中药饮片煎药服务与管

理各项制度，加强用药指导等中药药事服务，保障临床用药安全。

中医医院（含中西医结合医院）煎药室原则上应能基本满足住院

患者煎药需求，并开展中药急煎服务。医疗机构在自身煎药服务

能力相对不足的情况下，可委托本市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提供煎药

等服务。公立医院须审慎设定与医药企业的合作模式，防范可能

带来的法律和政策风险。鼓励区卫生健康委根据辖区中药饮片服

务实际情况，在中医医院探索建立中药饮片供应中心和共享中药

房，统一中药饮片采购、调配、炮制、煎煮和配送服务。

二、完善煎药处方管理

医疗机构应严格按照《处方管理办法》《医疗机构处方审核规

范》《医院处方点评管理规范（试行）》等要求，规范开展中药代

煎处方管理，促进合理用药，保障医疗安全。处方应当经审核通

过后方可进入划价收费、调配、煎煮等环节。医院委托企业代煎

的处方必须经药师审核通过并签章后方可发送至相关代煎企业，

有特殊煎煮要求的中药饮片或处方（如解表类药、滋补药等）应

有明显标识。涉及含有《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》中规定的毒

性中药饮片、按麻醉药品管理的中药饮片的处方，不应委托企业

代煎。代煎中药处方应统一纳入医疗机构处方点评范围，加强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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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干预和用药监测。

三、强化质量监管

医疗机构应进一步加强中药饮片煎药全过程管理，尤其是代煎

中药饮片处方的审方、配方、煎煮及发药等关键环节的管理和质

量控制；定期开展代煎服务患者随访和满意度调查，对煎药服务

相关工作进行总结；探索建设中药饮片质量追溯和中药代煎服务

实时查询等功能。医疗机构委托企业开展煎药服务的，应按有关

规定和要求与受托单位签订书面协议，并定期和不定期通过现场

监督、视频监控等方式加强对被委托企业的日常管理。鼓励质控

组织、医疗机构等开展合作，实施代煎药区域管理，强化医疗机

构煎药管理培训和日常检查。

四、保障信息安全

医疗机构在提供中药代煎服务时，应做好患者告知，严格按照

相关规定加强信息安全管理，保护患者隐私。对于委托第三方单

位开展代煎等服务的，必须与代煎企业签订信息保密协议，加强

信息安全建设和管理，妥善保管相关信息并定期销毁，不得泄露

患者个人信息。

代煎信息传输给代煎企业仅限于通过以下四种方式：一是可依

托阳光平台医保专网传输信息；二是依托已获准上线的互联网医

院平台；三是依托自建专用系统；四是电话传真形式。相关数据

传递的互联网信息系统均应符合信息安全三级等级保护要求。

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上海市中医药管理局

2020 年 8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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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市药品监管局，上海中药行业协会、上海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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